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56號

原      告  黃如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童行律師  

被      告  游淑華  

0000000000000000

            陳秀卿    住○○市○○區○○○ 0段000巷0000 

                        號

訴訟代理人  劉志平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沈蔡淑女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被告丙○○、乙○○、甲○○○分別居住於新北市○

○區○○○街0巷0號16樓之4、16樓之3、11樓之2、15樓之

4，為同層鄰居及同棟上、下層鄰居。詎被告乙○○未踐行

合理查證義務，僅憑被告丙○○住家安裝監視器畫面，率稱

原告有於住家大樓噴灑辣椒水之行為。即111年8月30日晚間

被告乙○○於原告之母至系爭社區外倒垃圾時，當著其餘住

戶面前稱「媽媽怎麼教的，怎麼那麼沒家教」、「丁○○拿

辣椒水噴我」等語，大聲斥責原告母親，妨害原告名譽。經

原告母親轉知原告此情形後，原告就遭被被告乙○○妨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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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行為深感不快，故於同日8時協同配偶許俊雄及母親至被

告乙○○家門口按門鈴，欲釐清其為何會在公眾場合謊稱原

告噴辣椒水一事。對質時被告乙○○亦坦承有發表原告噴辣

椒水言論，該不實指控，對原告名譽之損害深遠，更使原告

社會評價嚴重下滑，造成原告精神嚴重受損，其行為已構成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名譽，爰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

乙○○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

　㈡被告丙○○將其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即原證1光碟

所載手機內容，下稱A影片）傳給被告甲○○○；被告甲○

○○再於111年8月31日在兩造居住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

機內所載A影片，並向不特定人散佈原告有噴辣椒水不實言

論。即若被告丙○○並未將A影片傳送給被告甲○○○，被

告甲○○○即無任何佐證可污衊原告名譽。況被告丙○○還

進步以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對原告提起傷害刑事告訴（此

部分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其提供就診紀錄與案

發時間相距過久為由為不起訴處分）。而被告甲○○○於原

告上前澄清後，仍堅稱原告有噴辣椒水。其等向不特定人指

稱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已共同侵害原告名譽權，爰併本於

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

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丙○○、甲○○○連帶賠償原

告非財產精神損害35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㈢併為聲明：

　　⑴被告乙○○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

　　⑵被告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35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　

　　⑶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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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乙○○部分：對原證3筆錄形式之真正，被告乙○○不

爭執。關於111年8月30日事件發生過程如被告乙○○警訊時

所述，被告乙○○與原告之母下去倒垃圾時候遇到，因為同

日11時許被告乙○○在丙○○家時，有在電梯及16樓聞到辣

椒味，嗆到眼睛、喉嚨感到不舒服，才於晚間遇到原告母親

時，私下跟原告的母親說，並沒有其他人聽到。而且被告乙

○○只說「請你女兒不要這樣噴，大家都是鄰居。」，沒有

講其他的（即被告乙○○並沒有講「媽媽怎教的」、「怎那

麼沒家教」這些話，只有說噴辣椒水的事。）。原告之母則

回應說他女兒已經18歲，不是小孩子等語。併為答辯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丙○○部分：A影片是被告丙○○住家監視器拍攝到

的，是被告丙○○依被告甲○○○要求放給被告甲○○○

看，再由被告甲○○○用手機錄起來，要看是誰噴的。噴的

確實是辣椒水，不是酒精，被告丙○○住家有兩扇門，因為

夏天，裡面的門都打開，進電梯出來原告就噴，每次都噴到

被告丙○○家，鐵門有縫隙，就噴到家裡，造成其等身體不

舒服等語。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甲○○○部分：被告甲○○○取得A影片的過程確實如

被告丙○○所述。被告甲○○○被噴2次，第3次是在電梯噴

的，被告甲○○○受不了，因為原告問被告甲○○○有什麼

證據，被告甲○○○才去被告丙○○家看監視器，拍下來後

再放給原告看。被告甲○○○並沒有把手機內A影片隨便拿

出來給他人看，原告提出原證1光碟中，拿手機者為被告甲

○○○（譯文中發話人乙○○部分，實際是被告甲○○○；

記載甲○○○部分，則並非甲○○○的發言。），在場人有

被告甲○○○、原告及其母、守衛，是守衛請被告甲○○○

去領掛號，原告嗆被告甲○○○，其才把手機內存A影片提

出與原告對質等語。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㈠原告與被告丙○○、乙○○、甲○○○分別居住於新北市○

○區○○○街0巷0號16樓之4、16樓之3、11樓之2、15樓之

4，為同層鄰居及同棟上、下層鄰居。

　㈡被告乙○○於111年8月30日晚間至系爭社區1樓倒垃圾時，

遇到原告母親，被告乙○○有向其陳稱「丁○○拿辣椒水噴

我」等語。

　㈢被告甲○○○於111年8月31日因與原告就原告於系爭社區共

用電梯內噴灑不明液體，究為辣椒水或酒精一事發生爭執。

被告甲○○○在系爭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機內所載A影

片（A影片來源為被告丙○○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

與原告對質（在場人還有原告母親及守衛），其等間對話內

容略以：

　　甲○○○（下稱沈）：妳現在手這裡拿一個東西。

　　原告（下稱黃）：我拿酒精，拿酒精不行嗎？拿酒精不行　

　　　　　　　　嗎？拿酒精不行嗎？

　　沈：妳現在在電梯，電梯噴出來，我跟阿婆坐在那邊，你　

　　這樣噴出來味道就都出來了，還說沒有？ 

　　黃：拿酒精不行嗎？

　　沈：你那什麼酒精，是辣椒的味道，什麼酒精！

　　黃：辣你的大頭啦！辣！

　　沈：你才大頭啦！

　　黃：來來來，不然我要拍，散播、散播不實消息。

　　沈：你進去電梯就故意噴出來！…我昨天也有講，她就從　

　　電梯噴出來的啊！…妳自己看，噴出來整注。…妳　　

　　看！這樣出來不是整注，整注！有兩注，妳噴兩次出　

　　來  

　　並有原證1光碟及譯文（譯文中乙○○應改為甲○○○；甲

○○○則係誤載。） 

　㈣原告提出原證3至7書證形式為真正。　　

四、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個人實現自我、促進民主

政治、實現多元意見等多重功能，維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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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多元社會之正常發展，與個人名譽之可能損失，兩相權

衡，顯然有較高之價值，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是行

為人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

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所言為真實之舉證

責任應有相當程度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於客觀之真實)，

且不得完全加諸於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可認

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對行為人乃出於明知不實故意

捏造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不利之情節

未善盡舉證責任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義務而有過

失。縱事後證明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庶幾與「真實惡意」(actualmalice)原

則所揭櫫之旨趣無悖（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裁判

　　意旨參照)。次按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乃在衡平憲

法所保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兩種法益。於民事案件中應有

其適用。是以，行為人雖不能證明其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

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即難

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62號裁判意旨參照）。末按言

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實現個人自我、促進民主發

展、呈現多元意見、維護人性尊嚴等多重功能，保障言論自

由乃促進多元社會正常發展，實現民主社會應有價值，不可

或缺之手段。至於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

性，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二者之重要性固難分軒輊，在

法的實現過程中，應力求其二者保障之平衡。故侵害名譽權

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

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

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在一對一之談話中，應賦

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倘行為人基於確信之事實，申論其

個人之意見，自不構成侵權行為，以免個人之言論受到過度

之箝制，動輒得咎，背離民主社會之本質（最高法院99年度

台上字第1664號裁判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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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關於被告乙○○部分：

　　⑴原告主張：11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遇見原告母親

時，另有向其陳稱「媽媽怎麼教的，怎麼那麼沒家教」一

節，為被告乙○○所否認，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

分僅據原告提出原告警訊筆錄（詳原證4）為佐，該筆錄

內容既僅原告單方陳述，且稱係傳聞所得（原告非在場

人），自不足認原告前述主張屬實。又原告主張：111年8

月30日晚間被告乙○○係當著原告母親及其他住戶面前，

對其母親講述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一節，亦為被告乙○○

所否認，抗辯：其係私下與原告母親說，請其勸告原告不

要再有此行為，並無其餘住戶聽到等語。此部分亦應由原

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固據原告援引被告乙○○警訊

筆錄（詳原證3）為據，然被告乙○○於警詢時係稱：當

日18時20分下去1樓倒垃圾，我遇到她媽媽，我是勸她媽

媽回去跟她說一下，以後不要噴，她媽媽說報案人（即原

告）不是三歲小孩，為什麼我講會聽。我當下沒有出言駡

她媽媽，反而是她媽媽駡我，我當下是眼睛痛比較生氣有

語助詞，不是要駡她，我也沒有出手打她等語。並未言及

有其餘鄰居在場聽聞或參與勸說等情。故由原告提出前開

警訊筆錄，自不足證明被告乙○○對原告母親發表原告有

噴辣椒水行為言論時，尚有其餘住戶在場見聞。至原告警

訊筆錄同前述僅其單方傳聞指述，並不足援引做為原告有

利之推論，併此敘明。　　 

　　⑵承前，本件被告乙○○固有於111年8月30日在系爭社區1

樓私下向原告母親陳稱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等語。然由被

告丙○○於警訊時陳稱：111年8月30日10時許，樓下11樓

鄰居阿姨（即被告乙○○）來我家，他（即原告）從電梯

噴出來，因我家鐵門有縫，辣椒水跑進來，我與我家作客

阿姨眼睛都被沾染到，喉嚨與眼睛都刺痛不舒服，他噴的

就是辣椒水不是酒精…我看監視器她有噴東西…111年8月

30日10時那天的監視器畫面沒有…等語（詳原證6）；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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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原告亦自承其確曾有朝系爭大樓公共空間噴灑不明液體

行為，僅原告堅稱其噴灑物為酒精，被告3人則均堅稱：

噴灑物為辣椒水（參原證1、5）。經本院調查結果，認11

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與原告母親之對話地點雖在公

共區域，但既無證據證明尚有其他住戶在場聽聞其等對話

內容，按諸前開裁判意旨，本應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

間。參酌被告乙○○非憑空臆測，而係有足使其具相當理

由確信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即基於原告曾在公共區域有

噴灑不明液體舉措；及同日上午10時許被告乙○○與在場

人被告丙○○主觀上均有感到受辣椒水味道侵襲之不

適），縱認其所為原告對其噴辣椒水行為之言論內容確實

與客觀事實不符，仍不能令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

任。

　　⑶基上，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乙○○賠償原告非

財產精神損害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㈡關於被告丙○○、甲○○○部分：

　　⑴按共同侵權行為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

且以各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

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克成立（最高法院84年度

台上字第226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與被告甲○○

○於111年8月31日發生口角爭執中，被告甲○○○所提出

A影片資料，固為被告丙○○住家盬視器翻拍取得，然原

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丙○○所提供A影片有偽造

或變造情形，被告丙○○又非111年8月31日口角爭執時之

在場人（其並無法預知111年8月31日口角事件之發生），

其單純提供A影片予被告甲○○○之中性行為自不構成故

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而難責令其就111年8月31

日口角事件應與被告甲○○○對原告負共同侵權責任。

　　⑵再細譯原告提出原證1光碟內容，被告甲○○○於111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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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既因與原告就原告於系爭社區共用電梯內噴灑不明

液體，究為辣椒水或酒精一事發生爭執。被告甲○○○才

在系爭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機內所載A影片（A影片來

源為被告丙○○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與原告對

質，並非無故播放A影片對原告為任意引射。參酌前述，

被告甲○○○乃基於A影片內容，及除其自身曾主觀感受

到受辣椒水味道侵襲之不適以外，尚有鄰居被告丙○○、

乙○○亦曾有相類感受等，足使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

之前提，才為原告有噴辣椒水之言論；參酌原告雖堅稱其

所噴灑不明液體為酒精，但也未提出證據證明，則原告與

被告甲○○○於111年8月31日各堅持己見所為表述，按諸

前開裁判意旨，應均屬言論自由保護範疇，即令被告甲○

○○不能證明其言論內容確為真實，仍難謂已構成不法侵

害他人之名譽權，而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⑶基上，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

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丙○○、

甲○○○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35萬元及法定遲延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乙○○賠償原告

非財產精神損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本於民法第18條、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

本訴，請求被告丙○○、甲○○○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精

神損害35萬元及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依據，應併駁回。

　六、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

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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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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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56號
原      告  黃如玉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童行律師  
被      告  游淑華  


            陳秀卿    住○○市○○區○○○ 0段000巷0000                          號
訴訟代理人  劉志平  


被      告  沈蔡淑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被告丙○○、乙○○、甲○○○分別居住於新北市○○區○○○街0巷0號16樓之4、16樓之3、11樓之2、15樓之4，為同層鄰居及同棟上、下層鄰居。詎被告乙○○未踐行合理查證義務，僅憑被告丙○○住家安裝監視器畫面，率稱原告有於住家大樓噴灑辣椒水之行為。即11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於原告之母至系爭社區外倒垃圾時，當著其餘住戶面前稱「媽媽怎麼教的，怎麼那麼沒家教」、「丁○○拿辣椒水噴我」等語，大聲斥責原告母親，妨害原告名譽。經原告母親轉知原告此情形後，原告就遭被被告乙○○妨害名譽行為深感不快，故於同日8時協同配偶許俊雄及母親至被告乙○○家門口按門鈴，欲釐清其為何會在公眾場合謊稱原告噴辣椒水一事。對質時被告乙○○亦坦承有發表原告噴辣椒水言論，該不實指控，對原告名譽之損害深遠，更使原告社會評價嚴重下滑，造成原告精神嚴重受損，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名譽，爰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乙○○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㈡被告丙○○將其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即原證1光碟所載手機內容，下稱A影片）傳給被告甲○○○；被告甲○○○再於111年8月31日在兩造居住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機內所載A影片，並向不特定人散佈原告有噴辣椒水不實言論。即若被告丙○○並未將A影片傳送給被告甲○○○，被告甲○○○即無任何佐證可污衊原告名譽。況被告丙○○還進步以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對原告提起傷害刑事告訴（此部分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其提供就診紀錄與案發時間相距過久為由為不起訴處分）。而被告甲○○○於原告上前澄清後，仍堅稱原告有噴辣椒水。其等向不特定人指稱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已共同侵害原告名譽權，爰併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丙○○、甲○○○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35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㈢併為聲明：
　　⑴被告乙○○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⑵被告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3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⑶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乙○○部分：對原證3筆錄形式之真正，被告乙○○不爭執。關於111年8月30日事件發生過程如被告乙○○警訊時所述，被告乙○○與原告之母下去倒垃圾時候遇到，因為同日11時許被告乙○○在丙○○家時，有在電梯及16樓聞到辣椒味，嗆到眼睛、喉嚨感到不舒服，才於晚間遇到原告母親時，私下跟原告的母親說，並沒有其他人聽到。而且被告乙○○只說「請你女兒不要這樣噴，大家都是鄰居。」，沒有講其他的（即被告乙○○並沒有講「媽媽怎教的」、「怎那麼沒家教」這些話，只有說噴辣椒水的事。）。原告之母則回應說他女兒已經18歲，不是小孩子等語。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丙○○部分：A影片是被告丙○○住家監視器拍攝到的，是被告丙○○依被告甲○○○要求放給被告甲○○○看，再由被告甲○○○用手機錄起來，要看是誰噴的。噴的確實是辣椒水，不是酒精，被告丙○○住家有兩扇門，因為夏天，裡面的門都打開，進電梯出來原告就噴，每次都噴到被告丙○○家，鐵門有縫隙，就噴到家裡，造成其等身體不舒服等語。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甲○○○部分：被告甲○○○取得A影片的過程確實如被告丙○○所述。被告甲○○○被噴2次，第3次是在電梯噴的，被告甲○○○受不了，因為原告問被告甲○○○有什麼證據，被告甲○○○才去被告丙○○家看監視器，拍下來後再放給原告看。被告甲○○○並沒有把手機內A影片隨便拿出來給他人看，原告提出原證1光碟中，拿手機者為被告甲○○○（譯文中發話人乙○○部分，實際是被告甲○○○；記載甲○○○部分，則並非甲○○○的發言。），在場人有被告甲○○○、原告及其母、守衛，是守衛請被告甲○○○去領掛號，原告嗆被告甲○○○，其才把手機內存A影片提出與原告對質等語。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被告丙○○、乙○○、甲○○○分別居住於新北市○○區○○○街0巷0號16樓之4、16樓之3、11樓之2、15樓之4，為同層鄰居及同棟上、下層鄰居。
　㈡被告乙○○於111年8月30日晚間至系爭社區1樓倒垃圾時，遇到原告母親，被告乙○○有向其陳稱「丁○○拿辣椒水噴我」等語。
　㈢被告甲○○○於111年8月31日因與原告就原告於系爭社區共用電梯內噴灑不明液體，究為辣椒水或酒精一事發生爭執。被告甲○○○在系爭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機內所載A影片（A影片來源為被告丙○○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與原告對質（在場人還有原告母親及守衛），其等間對話內容略以：
　　甲○○○（下稱沈）：妳現在手這裡拿一個東西。
　　原告（下稱黃）：我拿酒精，拿酒精不行嗎？拿酒精不行　　　　　　　　　嗎？拿酒精不行嗎？
　　沈：妳現在在電梯，電梯噴出來，我跟阿婆坐在那邊，你　　　這樣噴出來味道就都出來了，還說沒有？ 
　　黃：拿酒精不行嗎？
　　沈：你那什麼酒精，是辣椒的味道，什麼酒精！
　　黃：辣你的大頭啦！辣！
　　沈：你才大頭啦！
　　黃：來來來，不然我要拍，散播、散播不實消息。
　　沈：你進去電梯就故意噴出來！…我昨天也有講，她就從　　　電梯噴出來的啊！…妳自己看，噴出來整注。…妳　　　　看！這樣出來不是整注，整注！有兩注，妳噴兩次出　　　來  
　　並有原證1光碟及譯文（譯文中乙○○應改為甲○○○；甲○○○則係誤載。） 
　㈣原告提出原證3至7書證形式為真正。　　
四、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個人實現自我、促進民主政治、實現多元意見等多重功能，維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民主多元社會之正常發展，與個人名譽之可能損失，兩相權衡，顯然有較高之價值，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是行為人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所言為真實之舉證責任應有相當程度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於客觀之真實)，且不得完全加諸於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對行為人乃出於明知不實故意捏造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不利之情節未善盡舉證責任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義務而有過失。縱事後證明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庶幾與「真實惡意」(actualmalice)原則所揭櫫之旨趣無悖（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裁判
　　意旨參照)。次按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乃在衡平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兩種法益。於民事案件中應有其適用。是以，行為人雖不能證明其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即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62號裁判意旨參照）。末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實現個人自我、促進民主發展、呈現多元意見、維護人性尊嚴等多重功能，保障言論自由乃促進多元社會正常發展，實現民主社會應有價值，不可或缺之手段。至於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性，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二者之重要性固難分軒輊，在法的實現過程中，應力求其二者保障之平衡。故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在一對一之談話中，應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倘行為人基於確信之事實，申論其個人之意見，自不構成侵權行為，以免個人之言論受到過度之箝制，動輒得咎，背離民主社會之本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裁判意旨參照）。
　㈠關於被告乙○○部分：
　　⑴原告主張：11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遇見原告母親時，另有向其陳稱「媽媽怎麼教的，怎麼那麼沒家教」一節，為被告乙○○所否認，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僅據原告提出原告警訊筆錄（詳原證4）為佐，該筆錄內容既僅原告單方陳述，且稱係傳聞所得（原告非在場人），自不足認原告前述主張屬實。又原告主張：11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係當著原告母親及其他住戶面前，對其母親講述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一節，亦為被告乙○○所否認，抗辯：其係私下與原告母親說，請其勸告原告不要再有此行為，並無其餘住戶聽到等語。此部分亦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固據原告援引被告乙○○警訊筆錄（詳原證3）為據，然被告乙○○於警詢時係稱：當日18時20分下去1樓倒垃圾，我遇到她媽媽，我是勸她媽媽回去跟她說一下，以後不要噴，她媽媽說報案人（即原告）不是三歲小孩，為什麼我講會聽。我當下沒有出言駡她媽媽，反而是她媽媽駡我，我當下是眼睛痛比較生氣有語助詞，不是要駡她，我也沒有出手打她等語。並未言及有其餘鄰居在場聽聞或參與勸說等情。故由原告提出前開 警訊筆錄，自不足證明被告乙○○對原告母親發表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言論時，尚有其餘住戶在場見聞。至原告警訊筆錄同前述僅其單方傳聞指述，並不足援引做為原告有利之推論，併此敘明。　　 
　　⑵承前，本件被告乙○○固有於111年8月30日在系爭社區1樓私下向原告母親陳稱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等語。然由被告丙○○於警訊時陳稱：111年8月30日10時許，樓下11樓鄰居阿姨（即被告乙○○）來我家，他（即原告）從電梯噴出來，因我家鐵門有縫，辣椒水跑進來，我與我家作客阿姨眼睛都被沾染到，喉嚨與眼睛都刺痛不舒服，他噴的就是辣椒水不是酒精…我看監視器她有噴東西…111年8月30日10時那天的監視器畫面沒有…等語（詳原證6）；參酌原告亦自承其確曾有朝系爭大樓公共空間噴灑不明液體行為，僅原告堅稱其噴灑物為酒精，被告3人則均堅稱：噴灑物為辣椒水（參原證1、5）。經本院調查結果，認11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與原告母親之對話地點雖在公共區域，但既無證據證明尚有其他住戶在場聽聞其等對話內容，按諸前開裁判意旨，本應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參酌被告乙○○非憑空臆測，而係有足使其具相當理由確信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即基於原告曾在公共區域有噴灑不明液體舉措；及同日上午10時許被告乙○○與在場人被告丙○○主觀上均有感到受辣椒水味道侵襲之不適），縱認其所為原告對其噴辣椒水行為之言論內容確實與客觀事實不符，仍不能令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⑶基上，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乙○○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關於被告丙○○、甲○○○部分：
　　⑴按共同侵權行為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且以各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克成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26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與被告甲○○○於111年8月31日發生口角爭執中，被告甲○○○所提出A影片資料，固為被告丙○○住家盬視器翻拍取得，然原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丙○○所提供A影片有偽造或變造情形，被告丙○○又非111年8月31日口角爭執時之在場人（其並無法預知111年8月31日口角事件之發生），其單純提供A影片予被告甲○○○之中性行為自不構成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而難責令其就111年8月31日口角事件應與被告甲○○○對原告負共同侵權責任。
　　⑵再細譯原告提出原證1光碟內容，被告甲○○○於111年8月31日既因與原告就原告於系爭社區共用電梯內噴灑不明液體，究為辣椒水或酒精一事發生爭執。被告甲○○○才在系爭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機內所載A影片（A影片來源為被告丙○○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與原告對質，並非無故播放A影片對原告為任意引射。參酌前述，被告甲○○○乃基於A影片內容，及除其自身曾主觀感受到受辣椒水味道侵襲之不適以外，尚有鄰居被告丙○○、乙○○亦曾有相類感受等，足使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之前提，才為原告有噴辣椒水之言論；參酌原告雖堅稱其所噴灑不明液體為酒精，但也未提出證據證明，則原告與被告甲○○○於111年8月31日各堅持己見所為表述，按諸前開裁判意旨，應均屬言論自由保護範疇，即令被告甲○○○不能證明其言論內容確為真實，仍難謂已構成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而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⑶基上，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丙○○、甲○○○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35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乙○○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丙○○、甲○○○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35萬元及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依據，應併駁回。
　六、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56號
原      告  黃如玉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童行律師  
被      告  游淑華  

            陳秀卿    住○○市○○區○○○ 0段000巷0000                          號
訴訟代理人  劉志平  

被      告  沈蔡淑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
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被告丙○○、乙○○、甲○○○分別居住於新北市○○區○○○街0
    巷0號16樓之4、16樓之3、11樓之2、15樓之4，為同層鄰居
    及同棟上、下層鄰居。詎被告乙○○未踐行合理查證義務，僅
    憑被告丙○○住家安裝監視器畫面，率稱原告有於住家大樓噴
    灑辣椒水之行為。即11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於原告之母
    至系爭社區外倒垃圾時，當著其餘住戶面前稱「媽媽怎麼教
    的，怎麼那麼沒家教」、「丁○○拿辣椒水噴我」等語，大聲
    斥責原告母親，妨害原告名譽。經原告母親轉知原告此情形
    後，原告就遭被被告乙○○妨害名譽行為深感不快，故於同日
    8時協同配偶許俊雄及母親至被告乙○○家門口按門鈴，欲釐
    清其為何會在公眾場合謊稱原告噴辣椒水一事。對質時被告
    乙○○亦坦承有發表原告噴辣椒水言論，該不實指控，對原告
    名譽之損害深遠，更使原告社會評價嚴重下滑，造成原告精
    神嚴重受損，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名譽，
    爰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
    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乙○○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新臺
    幣（下同）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㈡被告丙○○將其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即原證1光碟所載
    手機內容，下稱A影片）傳給被告甲○○○；被告甲○○○再於111
    年8月31日在兩造居住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機內所載A影
    片，並向不特定人散佈原告有噴辣椒水不實言論。即若被告
    丙○○並未將A影片傳送給被告甲○○○，被告甲○○○即無任何佐
    證可污衊原告名譽。況被告丙○○還進步以原告有噴辣椒水行
    為，對原告提起傷害刑事告訴（此部分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以其提供就診紀錄與案發時間相距過久為由為不
    起訴處分）。而被告甲○○○於原告上前澄清後，仍堅稱原告
    有噴辣椒水。其等向不特定人指稱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已
    共同侵害原告名譽權，爰併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
    告丙○○、甲○○○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35萬元及法定
    遲延利息。
　㈢併為聲明：
　　⑴被告乙○○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
      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⑵被告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3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　
　　⑶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乙○○部分：對原證3筆錄形式之真正，被告乙○○不爭執。
    關於111年8月30日事件發生過程如被告乙○○警訊時所述，被
    告乙○○與原告之母下去倒垃圾時候遇到，因為同日11時許被
    告乙○○在丙○○家時，有在電梯及16樓聞到辣椒味，嗆到眼睛
    、喉嚨感到不舒服，才於晚間遇到原告母親時，私下跟原告
    的母親說，並沒有其他人聽到。而且被告乙○○只說「請你女
    兒不要這樣噴，大家都是鄰居。」，沒有講其他的（即被告
    乙○○並沒有講「媽媽怎教的」、「怎那麼沒家教」這些話，
    只有說噴辣椒水的事。）。原告之母則回應說他女兒已經18
    歲，不是小孩子等語。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丙○○部分：A影片是被告丙○○住家監視器拍攝到的，是被
    告丙○○依被告甲○○○要求放給被告甲○○○看，再由被告甲○○○
    用手機錄起來，要看是誰噴的。噴的確實是辣椒水，不是酒
    精，被告丙○○住家有兩扇門，因為夏天，裡面的門都打開，
    進電梯出來原告就噴，每次都噴到被告丙○○家，鐵門有縫隙
    ，就噴到家裡，造成其等身體不舒服等語。併為答辯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甲○○○部分：被告甲○○○取得A影片的過程確實如被告丙○○
    所述。被告甲○○○被噴2次，第3次是在電梯噴的，被告甲○○○
    受不了，因為原告問被告甲○○○有什麼證據，被告甲○○○才去
    被告丙○○家看監視器，拍下來後再放給原告看。被告甲○○○
    並沒有把手機內A影片隨便拿出來給他人看，原告提出原證1
    光碟中，拿手機者為被告甲○○○（譯文中發話人乙○○部分，
    實際是被告甲○○○；記載甲○○○部分，則並非甲○○○的發言。
    ），在場人有被告甲○○○、原告及其母、守衛，是守衛請被
    告甲○○○去領掛號，原告嗆被告甲○○○，其才把手機內存A影
    片提出與原告對質等語。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被告丙○○、乙○○、甲○○○分別居住於新北市○○區○○○街0
    巷0號16樓之4、16樓之3、11樓之2、15樓之4，為同層鄰居
    及同棟上、下層鄰居。
　㈡被告乙○○於111年8月30日晚間至系爭社區1樓倒垃圾時，遇到
    原告母親，被告乙○○有向其陳稱「丁○○拿辣椒水噴我」等語
    。
　㈢被告甲○○○於111年8月31日因與原告就原告於系爭社區共用電
    梯內噴灑不明液體，究為辣椒水或酒精一事發生爭執。被告
    甲○○○在系爭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機內所載A影片（A影
    片來源為被告丙○○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與原告對質
    （在場人還有原告母親及守衛），其等間對話內容略以：
　　甲○○○（下稱沈）：妳現在手這裡拿一個東西。
　　原告（下稱黃）：我拿酒精，拿酒精不行嗎？拿酒精不行　
    　　　　　　　　嗎？拿酒精不行嗎？
　　沈：妳現在在電梯，電梯噴出來，我跟阿婆坐在那邊，你　
    　　這樣噴出來味道就都出來了，還說沒有？ 
　　黃：拿酒精不行嗎？
　　沈：你那什麼酒精，是辣椒的味道，什麼酒精！
　　黃：辣你的大頭啦！辣！
　　沈：你才大頭啦！
　　黃：來來來，不然我要拍，散播、散播不實消息。
　　沈：你進去電梯就故意噴出來！…我昨天也有講，她就從　
    　　電梯噴出來的啊！…妳自己看，噴出來整注。…妳　　　
    　看！這樣出來不是整注，整注！有兩注，妳噴兩次出　　
    　來  
　　並有原證1光碟及譯文（譯文中乙○○應改為甲○○○；甲○○○則
    係誤載。） 
　㈣原告提出原證3至7書證形式為真正。　　
四、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個人實現自我、促進民主
    政治、實現多元意見等多重功能，維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
    民主多元社會之正常發展，與個人名譽之可能損失，兩相權
    衡，顯然有較高之價值，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是行
    為人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
    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所言為真實之舉證
    責任應有相當程度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於客觀之真實)，
    且不得完全加諸於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可認
    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對行為人乃出於明知不實故意
    捏造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不利之情節
    未善盡舉證責任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義務而有過
    失。縱事後證明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庶幾與「真實惡意」(actualmalice)原
    則所揭櫫之旨趣無悖（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裁判
　　意旨參照)。次按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乃在衡平憲
    法所保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兩種法益。於民事案件中應有
    其適用。是以，行為人雖不能證明其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
    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即難
    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62號裁判意旨參照）。末按言
    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實現個人自我、促進民主發展
    、呈現多元意見、維護人性尊嚴等多重功能，保障言論自由
    乃促進多元社會正常發展，實現民主社會應有價值，不可或
    缺之手段。至於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性
    ，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二者之重要性固難分軒輊，在法
    的實現過程中，應力求其二者保障之平衡。故侵害名譽權而
    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
    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
    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在一對一之談話中，應賦予個
    人較大之對話空間，倘行為人基於確信之事實，申論其個人
    之意見，自不構成侵權行為，以免個人之言論受到過度之箝
    制，動輒得咎，背離民主社會之本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
    字第1664號裁判意旨參照）。
　㈠關於被告乙○○部分：
　　⑴原告主張：11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遇見原告母親時，
      另有向其陳稱「媽媽怎麼教的，怎麼那麼沒家教」一節，
      為被告乙○○所否認，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僅據
      原告提出原告警訊筆錄（詳原證4）為佐，該筆錄內容既
      僅原告單方陳述，且稱係傳聞所得（原告非在場人），自
      不足認原告前述主張屬實。又原告主張：111年8月30日晚
      間被告乙○○係當著原告母親及其他住戶面前，對其母親講
      述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一節，亦為被告乙○○所否認，抗辯
      ：其係私下與原告母親說，請其勸告原告不要再有此行為
      ，並無其餘住戶聽到等語。此部分亦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關此部分，固據原告援引被告乙○○警訊筆錄（詳原證3
      ）為據，然被告乙○○於警詢時係稱：當日18時20分下去1
      樓倒垃圾，我遇到她媽媽，我是勸她媽媽回去跟她說一下
      ，以後不要噴，她媽媽說報案人（即原告）不是三歲小孩
      ，為什麼我講會聽。我當下沒有出言駡她媽媽，反而是她
      媽媽駡我，我當下是眼睛痛比較生氣有語助詞，不是要駡
      她，我也沒有出手打她等語。並未言及有其餘鄰居在場聽
      聞或參與勸說等情。故由原告提出前開 警訊筆錄，自不
      足證明被告乙○○對原告母親發表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言論
      時，尚有其餘住戶在場見聞。至原告警訊筆錄同前述僅其
      單方傳聞指述，並不足援引做為原告有利之推論，併此敘
      明。　　 
　　⑵承前，本件被告乙○○固有於111年8月30日在系爭社區1樓私
      下向原告母親陳稱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等語。然由被告丙
      ○○於警訊時陳稱：111年8月30日10時許，樓下11樓鄰居阿
      姨（即被告乙○○）來我家，他（即原告）從電梯噴出來，
      因我家鐵門有縫，辣椒水跑進來，我與我家作客阿姨眼睛
      都被沾染到，喉嚨與眼睛都刺痛不舒服，他噴的就是辣椒
      水不是酒精…我看監視器她有噴東西…111年8月30日10時那
      天的監視器畫面沒有…等語（詳原證6）；參酌原告亦自承
      其確曾有朝系爭大樓公共空間噴灑不明液體行為，僅原告
      堅稱其噴灑物為酒精，被告3人則均堅稱：噴灑物為辣椒
      水（參原證1、5）。經本院調查結果，認111年8月30日晚
      間被告乙○○與原告母親之對話地點雖在公共區域，但既無
      證據證明尚有其他住戶在場聽聞其等對話內容，按諸前開
      裁判意旨，本應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參酌被告乙○○
      非憑空臆測，而係有足使其具相當理由確信原告有噴辣椒
      水行為（即基於原告曾在公共區域有噴灑不明液體舉措；
      及同日上午10時許被告乙○○與在場人被告丙○○主觀上均有
      感到受辣椒水味道侵襲之不適），縱認其所為原告對其噴
      辣椒水行為之言論內容確實與客觀事實不符，仍不能令其
      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⑶基上，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
      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乙○○賠償原告非財產
      精神損害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關於被告丙○○、甲○○○部分：
　　⑴按共同侵權行為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
      且以各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
      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克成立（最高法院84年度
      台上字第226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與被告甲○○○
      於111年8月31日發生口角爭執中，被告甲○○○所提出A影片
      資料，固為被告丙○○住家盬視器翻拍取得，然原告既未提
      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丙○○所提供A影片有偽造或變造情形
      ，被告丙○○又非111年8月31日口角爭執時之在場人（其並
      無法預知111年8月31日口角事件之發生），其單純提供A
      影片予被告甲○○○之中性行為自不構成故意、過失不法侵
      害原告名譽權，而難責令其就111年8月31日口角事件應與
      被告甲○○○對原告負共同侵權責任。
　　⑵再細譯原告提出原證1光碟內容，被告甲○○○於111年8月31
      日既因與原告就原告於系爭社區共用電梯內噴灑不明液體
      ，究為辣椒水或酒精一事發生爭執。被告甲○○○才在系爭
      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機內所載A影片（A影片來源為被
      告丙○○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與原告對質，並非無
      故播放A影片對原告為任意引射。參酌前述，被告甲○○○乃
      基於A影片內容，及除其自身曾主觀感受到受辣椒水味道
      侵襲之不適以外，尚有鄰居被告丙○○、乙○○亦曾有相類感
      受等，足使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之前提，才為原告有
      噴辣椒水之言論；參酌原告雖堅稱其所噴灑不明液體為酒
      精，但也未提出證據證明，則原告與被告甲○○○於111年8
      月31日各堅持己見所為表述，按諸前開裁判意旨，應均屬
      言論自由保護範疇，即令被告甲○○○不能證明其言論內容
      確為真實，仍難謂已構成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而令負
      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⑶基上，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
      、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丙○○、甲○○
      ○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35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乙○○賠償原告非
      財產精神損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
      訴，請求被告丙○○、甲○○○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3
      5萬元及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依據，應併駁回。
　六、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
      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56號
原      告  黃如玉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童行律師  
被      告  游淑華  

            陳秀卿    住○○市○○區○○○ 0段000巷0000                          號
訴訟代理人  劉志平  

被      告  沈蔡淑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被告丙○○、乙○○、甲○○○分別居住於新北市○○區○○○街0巷0號16樓之4、16樓之3、11樓之2、15樓之4，為同層鄰居及同棟上、下層鄰居。詎被告乙○○未踐行合理查證義務，僅憑被告丙○○住家安裝監視器畫面，率稱原告有於住家大樓噴灑辣椒水之行為。即11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於原告之母至系爭社區外倒垃圾時，當著其餘住戶面前稱「媽媽怎麼教的，怎麼那麼沒家教」、「丁○○拿辣椒水噴我」等語，大聲斥責原告母親，妨害原告名譽。經原告母親轉知原告此情形後，原告就遭被被告乙○○妨害名譽行為深感不快，故於同日8時協同配偶許俊雄及母親至被告乙○○家門口按門鈴，欲釐清其為何會在公眾場合謊稱原告噴辣椒水一事。對質時被告乙○○亦坦承有發表原告噴辣椒水言論，該不實指控，對原告名譽之損害深遠，更使原告社會評價嚴重下滑，造成原告精神嚴重受損，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名譽，爰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乙○○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㈡被告丙○○將其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即原證1光碟所載手機內容，下稱A影片）傳給被告甲○○○；被告甲○○○再於111年8月31日在兩造居住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機內所載A影片，並向不特定人散佈原告有噴辣椒水不實言論。即若被告丙○○並未將A影片傳送給被告甲○○○，被告甲○○○即無任何佐證可污衊原告名譽。況被告丙○○還進步以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對原告提起傷害刑事告訴（此部分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其提供就診紀錄與案發時間相距過久為由為不起訴處分）。而被告甲○○○於原告上前澄清後，仍堅稱原告有噴辣椒水。其等向不特定人指稱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已共同侵害原告名譽權，爰併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丙○○、甲○○○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35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㈢併為聲明：
　　⑴被告乙○○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⑵被告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3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⑶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乙○○部分：對原證3筆錄形式之真正，被告乙○○不爭執。關於111年8月30日事件發生過程如被告乙○○警訊時所述，被告乙○○與原告之母下去倒垃圾時候遇到，因為同日11時許被告乙○○在丙○○家時，有在電梯及16樓聞到辣椒味，嗆到眼睛、喉嚨感到不舒服，才於晚間遇到原告母親時，私下跟原告的母親說，並沒有其他人聽到。而且被告乙○○只說「請你女兒不要這樣噴，大家都是鄰居。」，沒有講其他的（即被告乙○○並沒有講「媽媽怎教的」、「怎那麼沒家教」這些話，只有說噴辣椒水的事。）。原告之母則回應說他女兒已經18歲，不是小孩子等語。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丙○○部分：A影片是被告丙○○住家監視器拍攝到的，是被告丙○○依被告甲○○○要求放給被告甲○○○看，再由被告甲○○○用手機錄起來，要看是誰噴的。噴的確實是辣椒水，不是酒精，被告丙○○住家有兩扇門，因為夏天，裡面的門都打開，進電梯出來原告就噴，每次都噴到被告丙○○家，鐵門有縫隙，就噴到家裡，造成其等身體不舒服等語。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㈢被告甲○○○部分：被告甲○○○取得A影片的過程確實如被告丙○○所述。被告甲○○○被噴2次，第3次是在電梯噴的，被告甲○○○受不了，因為原告問被告甲○○○有什麼證據，被告甲○○○才去被告丙○○家看監視器，拍下來後再放給原告看。被告甲○○○並沒有把手機內A影片隨便拿出來給他人看，原告提出原證1光碟中，拿手機者為被告甲○○○（譯文中發話人乙○○部分，實際是被告甲○○○；記載甲○○○部分，則並非甲○○○的發言。），在場人有被告甲○○○、原告及其母、守衛，是守衛請被告甲○○○去領掛號，原告嗆被告甲○○○，其才把手機內存A影片提出與原告對質等語。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被告丙○○、乙○○、甲○○○分別居住於新北市○○區○○○街0巷0號16樓之4、16樓之3、11樓之2、15樓之4，為同層鄰居及同棟上、下層鄰居。
　㈡被告乙○○於111年8月30日晚間至系爭社區1樓倒垃圾時，遇到原告母親，被告乙○○有向其陳稱「丁○○拿辣椒水噴我」等語。
　㈢被告甲○○○於111年8月31日因與原告就原告於系爭社區共用電梯內噴灑不明液體，究為辣椒水或酒精一事發生爭執。被告甲○○○在系爭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機內所載A影片（A影片來源為被告丙○○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與原告對質（在場人還有原告母親及守衛），其等間對話內容略以：
　　甲○○○（下稱沈）：妳現在手這裡拿一個東西。
　　原告（下稱黃）：我拿酒精，拿酒精不行嗎？拿酒精不行　　　　　　　　　嗎？拿酒精不行嗎？
　　沈：妳現在在電梯，電梯噴出來，我跟阿婆坐在那邊，你　　　這樣噴出來味道就都出來了，還說沒有？ 
　　黃：拿酒精不行嗎？
　　沈：你那什麼酒精，是辣椒的味道，什麼酒精！
　　黃：辣你的大頭啦！辣！
　　沈：你才大頭啦！
　　黃：來來來，不然我要拍，散播、散播不實消息。
　　沈：你進去電梯就故意噴出來！…我昨天也有講，她就從　　　電梯噴出來的啊！…妳自己看，噴出來整注。…妳　　　　看！這樣出來不是整注，整注！有兩注，妳噴兩次出　　　來  
　　並有原證1光碟及譯文（譯文中乙○○應改為甲○○○；甲○○○則係誤載。） 
　㈣原告提出原證3至7書證形式為真正。　　
四、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個人實現自我、促進民主政治、實現多元意見等多重功能，維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民主多元社會之正常發展，與個人名譽之可能損失，兩相權衡，顯然有較高之價值，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是行為人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或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所言為真實之舉證責任應有相當程度之減輕(證明強度不必至於客觀之真實)，且不得完全加諸於行為人。倘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可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或對行為人乃出於明知不實故意捏造或因重大過失、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不利之情節未善盡舉證責任者，均不得謂行為人為未盡注意義務而有過失。縱事後證明其言論內容與事實不符，亦不能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庶幾與「真實惡意」(actualmalice)原則所揭櫫之旨趣無悖（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裁判
　　意旨參照)。次按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乃在衡平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兩種法益。於民事案件中應有其適用。是以，行為人雖不能證明其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行為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者，即難謂係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562號裁判意旨參照）。末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實現個人自我、促進民主發展、呈現多元意見、維護人性尊嚴等多重功能，保障言論自由乃促進多元社會正常發展，實現民主社會應有價值，不可或缺之手段。至於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性，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二者之重要性固難分軒輊，在法的實現過程中，應力求其二者保障之平衡。故侵害名譽權而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者，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故意或過失詆毀他人名譽為必要，蓋如此始有使他人之名譽在社會之評價受到貶損之虞。在一對一之談話中，應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倘行為人基於確信之事實，申論其個人之意見，自不構成侵權行為，以免個人之言論受到過度之箝制，動輒得咎，背離民主社會之本質（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4號裁判意旨參照）。
　㈠關於被告乙○○部分：
　　⑴原告主張：11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遇見原告母親時，另有向其陳稱「媽媽怎麼教的，怎麼那麼沒家教」一節，為被告乙○○所否認，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僅據原告提出原告警訊筆錄（詳原證4）為佐，該筆錄內容既僅原告單方陳述，且稱係傳聞所得（原告非在場人），自不足認原告前述主張屬實。又原告主張：11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係當著原告母親及其他住戶面前，對其母親講述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一節，亦為被告乙○○所否認，抗辯：其係私下與原告母親說，請其勸告原告不要再有此行為，並無其餘住戶聽到等語。此部分亦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固據原告援引被告乙○○警訊筆錄（詳原證3）為據，然被告乙○○於警詢時係稱：當日18時20分下去1樓倒垃圾，我遇到她媽媽，我是勸她媽媽回去跟她說一下，以後不要噴，她媽媽說報案人（即原告）不是三歲小孩，為什麼我講會聽。我當下沒有出言駡她媽媽，反而是她媽媽駡我，我當下是眼睛痛比較生氣有語助詞，不是要駡她，我也沒有出手打她等語。並未言及有其餘鄰居在場聽聞或參與勸說等情。故由原告提出前開 警訊筆錄，自不足證明被告乙○○對原告母親發表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言論時，尚有其餘住戶在場見聞。至原告警訊筆錄同前述僅其單方傳聞指述，並不足援引做為原告有利之推論，併此敘明。　　 
　　⑵承前，本件被告乙○○固有於111年8月30日在系爭社區1樓私下向原告母親陳稱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等語。然由被告丙○○於警訊時陳稱：111年8月30日10時許，樓下11樓鄰居阿姨（即被告乙○○）來我家，他（即原告）從電梯噴出來，因我家鐵門有縫，辣椒水跑進來，我與我家作客阿姨眼睛都被沾染到，喉嚨與眼睛都刺痛不舒服，他噴的就是辣椒水不是酒精…我看監視器她有噴東西…111年8月30日10時那天的監視器畫面沒有…等語（詳原證6）；參酌原告亦自承其確曾有朝系爭大樓公共空間噴灑不明液體行為，僅原告堅稱其噴灑物為酒精，被告3人則均堅稱：噴灑物為辣椒水（參原證1、5）。經本院調查結果，認111年8月30日晚間被告乙○○與原告母親之對話地點雖在公共區域，但既無證據證明尚有其他住戶在場聽聞其等對話內容，按諸前開裁判意旨，本應賦予個人較大之對話空間。參酌被告乙○○非憑空臆測，而係有足使其具相當理由確信原告有噴辣椒水行為（即基於原告曾在公共區域有噴灑不明液體舉措；及同日上午10時許被告乙○○與在場人被告丙○○主觀上均有感到受辣椒水味道侵襲之不適），縱認其所為原告對其噴辣椒水行為之言論內容確實與客觀事實不符，仍不能令其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⑶基上，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乙○○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2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關於被告丙○○、甲○○○部分：
　　⑴按共同侵權行為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且以各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克成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26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與被告甲○○○於111年8月31日發生口角爭執中，被告甲○○○所提出A影片資料，固為被告丙○○住家盬視器翻拍取得，然原告既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丙○○所提供A影片有偽造或變造情形，被告丙○○又非111年8月31日口角爭執時之在場人（其並無法預知111年8月31日口角事件之發生），其單純提供A影片予被告甲○○○之中性行為自不構成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而難責令其就111年8月31日口角事件應與被告甲○○○對原告負共同侵權責任。
　　⑵再細譯原告提出原證1光碟內容，被告甲○○○於111年8月31日既因與原告就原告於系爭社區共用電梯內噴灑不明液體，究為辣椒水或酒精一事發生爭執。被告甲○○○才在系爭社區大樓交誼廳播放其手機內所載A影片（A影片來源為被告丙○○家中裝設監視器所拍攝影片）與原告對質，並非無故播放A影片對原告為任意引射。參酌前述，被告甲○○○乃基於A影片內容，及除其自身曾主觀感受到受辣椒水味道侵襲之不適以外，尚有鄰居被告丙○○、乙○○亦曾有相類感受等，足使其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之前提，才為原告有噴辣椒水之言論；參酌原告雖堅稱其所噴灑不明液體為酒精，但也未提出證據證明，則原告與被告甲○○○於111年8月31日各堅持己見所為表述，按諸前開裁判意旨，應均屬言論自由保護範疇，即令被告甲○○○不能證明其言論內容確為真實，仍難謂已構成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權，而令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⑶基上，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丙○○、甲○○○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35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乙○○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本於民法第18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丙○○、甲○○○連帶賠償原告非財產精神損害35萬元及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法定遲延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依據，應併駁回。
　六、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